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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

关于实际控制人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公告

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、误导性陈述

或者重大遗漏，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、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。

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或“福斯达”）于近

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葛水福先生、葛浩俊先生及葛浩华先生的通知，鉴于三人签署

的《一致行动协议》即将到期，为保持公司控制权的稳定性，保持公司重大事项

决策的一致性，实际控制人葛水福先生、葛浩俊先生及葛浩华先生于 2026 年 1

月 29 日续签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（以下简称“一致行动协议”），具体情况如

下：

一、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背景情况

葛水福先生、葛浩俊先生及葛浩华先生于 2020 年 12 月 31 日，为保持公司

控制权的稳定性，共同签署了《一致行动协议》，该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

有效期为五年或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三年（以孰晚为准）。

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《关于核准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首

次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》（证监许可[2022]2959 号）核准，公司首次向社会公

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并于 2023 年 1 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。因此，原一

致行动协议有效期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届满。

截至本公告披露日，葛水福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2,000,040 股，占公司总

股本的 1.25%；葛浩俊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,6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2.25%；葛浩华先生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3,600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 2.25%；

杭州福斯达控股有限公司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95,715,000 股，占公司总股本的

59.82%的股份，系由葛浩俊（持股 53%）与葛浩华（持股 47%）控制；杭州福嘉

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直接持有公司股份 5,045,040 股，占公司总股

本的 3.15%，葛浩俊为杭州福嘉源投资管理合伙企业（有限合伙）执行事务合伙



人并持有 27.35%的份额。葛水福先生与葛浩俊先生、葛浩华先生系父子关系，

葛浩俊先生与葛浩华先生系兄弟关系，葛水福先生、葛浩俊先生与葛浩华先生直

接或间接控制公司合计 68.73%股份，为公司实际控制人。

二、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的主要内容

葛水福先生、葛浩俊先生及葛浩华先生于 2026 年 1 月 29 日续签了《一致行

动协议》，一致行动协议主要约定如下：

1、各方同意在本协议有效期内采取一致行动，并承诺严格遵守和履行相关

法律、行政法规及规范性文件规定的关于一致行动人的义务和责任。

2、各方同意采取一致行动的方式为：各方及其控制的企业向福斯达董事会/

股东会行使提案权和在相关董事会/股东会上行使表决权时保持充分一致。

3、各方同意，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任意一方拟向福斯达董事会/股东会提出

提案之前，或在董事会/股东会对相关事项行使表决权之前，各方将对相关提案

或表决事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，达成一致意见，并按照该一致意见行使提案权或

表决权。如果各方进行充分沟通协商后，无法对前述事项达成一致意见的，则按

照下列方式处理：

（1）对向董事会提案或在董事会上行使何种表决权无法达成一致的，则按

照担任董事的一致行动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（通过一人一票制内部表决）确定最

终一致意见；

（2）对向股东会提案或在股东会上行使何种表决权无法达成一致的，则按

照全体一致行动人少数服从多数原则（通过一人一票制内部表决）确定最终一致

意见。

4、在本协议有效期内，不论各方所持福斯达的股份比例是否发生变化，本

协议对各方均有约束力，且任意一方应以其持有的福斯达全部股份承担本协议项

下的一致行动责任/义务。如果本协议的任意一方不再直接或间接持有福斯达的

股份，则本协议对该方不再具有法律约束力，但对其他方继续有效。

5、本协议自各方签署之日起生效，有效期为五年。

三、本次续签一致行动协议对公司的影响

本次续签《一致行动协议》未导致公司实际控制权发生变更。《一致行动协

议》的签署有利于实现公司实际控制权的稳定，有利于公司保持发展战略和经营



管理政策的连贯性和稳定性，不存在对公司日常经营管理产生不利影响或损害中

小投资者利益的情形。

特此公告。

杭州福斯达深冷装备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

2026 年 1 月 3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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